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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宁省工商行政管理局关于规范农资经营者
建立索证索票等项制度的实施意见（试行）
各市工商行政管理局：
根据《农业生产资料市场监督管理办法》（国家工商总局第45号令，以下简称《办法》）有关规定，为规范农资经营者建立索证索票等项制度，确保进货查验、索证索票、进销货台账和销售凭证等法定义务落到实处，现提出具体实施意见，请贯彻执行。

一、应当建立产品质量管理制度的经营主体
所有种子、农药、肥料、农业机械及零配件、农用薄膜的经营者,均应对经营的农资产品质量负责，建立进货索证索票制度、进销货台账制度（销售台账制度限于批发企业）和销售凭证制度。

二、索证索票制度的要求
（一）索取票证的种类。
农资经营者在日常经营中应当索取票证的种类包括以下三方面：

1、供应商或直接供货的生产企业的主体资格证明（原件或由供货商签字、盖章的复印件，下同），包括：

（1）营业执照；

（2）经营许可证或专营资格证明文件（法律法规规定专营经营或许可经营的产品）。

2、产品质量证明，包括：

（1）生产许可证或生产批准文件；
（2）产品质量检验合格证；

（3）产品登记证；

（4）同种农资产品定期（间隔期原则上不超过一年）向供货商索要的由法定检验机构出具的检验报告。

进口商品则需提供以下产品质量证明：

（1）产地证明或进口合同；

（2）进口商检证明。

3、销售凭证，包括销售发票或出货单或统一配货单等供货商提供的销货凭证。销售凭证必须包含以下内容：

（1）销售单位与营业执照一致的全称、联系人及电话；

（2）销售时间；

（3）与包装一致的商品名称；

（4）与包装一致的生产企业、型号和规格；

（5）数量。

销售凭证应加盖销售单位公章或由其负责人签名。

（二）索取票证的要求。
1、总体要求
农资经营者在与供应商或生产企业进行首次交易时，应当向对方索取主体资格证明和产品质量证明。再次向同一供货商购进同种商品，可只需索取销售凭证。

2、具体商品的要求
（1）肥料

1）供应商的营业执照；

2）生产许可证（只限国产肥料）；

3）肥料登记证或肥料备案登记证（国家规定免予登记除外）；

4）产品质量（检验）合格证（只限国产肥料）；
5）由法定检验机构定期出具的同种肥料商品的检验报告（只限国产肥料）；
6）购进进口肥料的还应索取产地证明（或进口合同）和商检证明。

（2）农药

1）供应商的营业执照；

2）生产许可证或生产批准文件（只限国产农药）;

3）农药（临时）登记证;

4）经国家农药管理部门备案的农药产品标签或者说明书;

5）产品质量（检验）合格证（只限国产农药）;

6）产品质量标准；
7）由法定检验机构定期出具的同种农药商品的检验报告（只限国产农药）；
8）购进进口农药的还应索取产地证明（或进口合同）和商检证明。

（3）种子

1）供应商的营业执照；

2）种子生产许可证; 

3）种子经营许可证（供货商为专门经营不再分装的包装种子的种子经营者或受具有种子经营许可证的种子经营者以书面委托代销其种子的除外，但应提供委托受托双方签订的书面委托代销协议和以委托者名义开具的出售凭证，并不得再委托代销种子）;

4）种子检验检疫合格证或购销合同。

（4）农机具

1）供应商的营业执照；

2）生产许可证或生产批准文件;

3）产品检验合格证。

（5）农膜

1）供应商的营业执照；

2）生产许可证或生产批准文件；

3）产品检验合格证。

（三）票证管理。
农资经营者对所索取的主体资格证明和产品资质质量证明应当每年核对一次，并按供货商及商品进行分类，妥善保管备查。
产品的质量证明应当保存至产品销售后1年期满之日止；同种商品持续进货并销售的，应当持续保存。销售商品的票据应当保存至产品销售后1年期满之日止。

（四）简化索验手续的条件。
实行连锁经营的农资商品，可由总部对统一配送的农资商品的主体资格证明和产品质量证明进行统一索验、保管，总部应当出具已索证索票的证明和销售或配送商品的票据。但实行连锁经营的农资经营者自行采购的农资商品，仍应当按照要求自行索验相关票证并妥善保管备查。

四、建立进销货台账要求
农资经营者应当如实建立进货台账，台账信息应包含产品名称、生产者名称、型号、数量、供货商及其联系方式、进货时间等内容。从事批发业务的农资经营者，还应当建立销售台账，台账信息应包含产品名称、生产者名称、型号、规格、数量、销售对象及其联系方式、销售时间等内容。

使用电子台帐的应于每月底前将当月电子台帐统一打印为书式台帐保存。不具备记录电子台账条件且因实际困难而无法使用统一格式台账本但直接面向农民销售农资商品的经营者，经辖区工商所审核同意并进行备案后，可将供货商出具的销售商品的票据按月装订或粘贴成册，形成当月进货台账。进货台账和销售台账，保存期限不得少于2年。

农资经营者建立进销货台账应采用省工商局制订的《流通领域农资商品进（销）货登记台账》样式。
五、出具销售凭证的要求
农资经营者应当向消费者提供符合有关规定的销售凭证。

六、监管要求
（一）日常检查。
基层工商所检查人员开展日常巡查或现场检查时，应当抽查以下内容：

1、核对经营者进销货台账中登记的经营商品是否与实际销售的商品名称、生产厂家、型号一致，是否存在漏记商品，并对已检查核对的台帐签字确认；

2、经营者购进每种商品时是否都按要求索取销售商品的票据，销售商品的票据是否都清楚标示销售单位名称、联系人及电话、销售时间、购进商品的名称、生产企业、型号和数量，是否与销售单位签章确认。

3、销售的商品是否都向购买者提供销售凭证并留有存根，销售凭证是否与台账相符。

4、核对经营者索验的有关票证是否合法有效、齐全；未索取相关票证的，是否属于连锁配送或统一查验的商品。
5、对经营户的检查结果应当如实记录形成检查日志。

（二）查处规范。
各级工商部门应对辖区内经营者落实有关制度情况加强检查，对首次发现存在不符合本实施意见要求经营行为的经营者，予以警告，并责令限期整改。对未按要求整改的经营者，一律依据《农业生产资料市场监督管理办法》第十四条规定予以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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